
淡江大學職工考核作業流程 

業務項目 職工考核 

法令依據 

淡江大學職工考核辦法 

淡江大學工友工作規則 

淡江大學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

作業步驟 

一、公告各單位應受考評人數及各等第人數。 

二、直屬主管考評。 

三、決行主管考評。 

四、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同過。 

五、考核結果簽請校長核定。 

六、簽請校長核定每單位獎金金額。 

七、核發獎金。 

八、辦理考績因請假時數超過異動案。 

九、核發考核通知書。 

審議單位 淡江大學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 

 

 


